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公私立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要點

修正日期：民國 99 年 03 月 2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9年 3月 29日臺北市政府教育局（99）北市教職字第 09933229500號函

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本市九十五學年度後入學公私立高級中等進

    修學校學生成績考查，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校學生成績考查，分學業成績及德行成績。學業成績採百分制評定；德行成績採百分

    制核算及等第制評定。

                  

三、學業成績考查應依學生身心發展與個別差異、學科及活動之性質，並兼顧認知、技能及

    情意等學習結果，採擇多元適當之方法，於日常及定期為之。

    每科目學期成績計算以日常考查與定期考查成績比例加總計之；日常考查與定期考查所

    占比例由學校定之。

                  

四、學生因公、因病、因親屬喪亡或特殊事故不能參加全部科目或部分科目之定期考查報經

    學校核准給假者，准予補行考試；其成績按實得分數計算。但請事假，其考試成績超過

    及格基準，以及格成績計算。學生無故缺考，不准補行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五、學期學業總平均成績之計算，以各科學期成績乘以各該科每週教學節數所得之總和，再

    除以每週學科教學總節數；學年成績以上下學期採加權平均之。

    獨立進修學校學業成績考查，得依教育部所定課程標準或暫行大綱，每科目（不含活動

    科目）以每學期每週授課ㄧ節或總授課節數達十八節，換算成一學分。學期學業總平均

    之計算，為各科目學期成績乘以各該科目教學學分數所得之總和，再除以各該科目教學

    總學分數。

                  

六、學生之學業成績符合下列各款之一者，准予升級：

    （一）每科目學年成績均及格。

    （二）學年成績不及格之各科目每週教學總節數，未超過修習各科目每週教學總節數二

          分之一，且其不及格之科目成績均在三十分以上，而學年總平均成績及格。

    （三）學年成績不及格之科目未超過修習全部科目二分之一，且其不及格之科目成績均

          在三十分以上，而學年總平均成績及格。



    採換算學分制度之獨立進修學校學生，以學期科目成績及格授予學分。

                  

七、學業成績考查及格基準規定如下：

   （一）一般學生：以六十分為及格。

   （二）依各種升學優待辦法入學之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退伍軍人、僑生、蒙藏

         學生、外國學生、重大災害地區學生、原住民及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初入學

         一年級以四十分為及格，二年級以五十分為及格，三年級以後以六十分為及格。

   （三）身心障礙學生之成績考查方式，依特殊教育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範之

         具有其他特殊身分之學生，比照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及格基準。各學科不

         及格之科目得予補考，補考得採多元評量，以二次為限。補考及格者，其成績以

         六十分計。

                  

八、學生之學年成績不符合第六點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者，應予補考。經補考仍未符合第六

    點各款規定者，不得升級。

    採換算學分制度之獨立進修學校，不受前項不得升級之條件限制，但學生應於就學期間

    以重修方式取得全部部定必修科目及部分校訂科目學分，總學分數ㄧ百二十學分，始得

    畢業。校訂應及格科目由學校定之。重修方式、成績登錄、收費等比照職業學校學生成

    績考查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九、轉學生入學前，已修習及格之科目，經學校審查符合課程要求，得列抵免修；學年成績

    不及格者，應輔導降級就讀。有關未修習之科目，其補修及科目抵免規定，由學校定之

    。

    轉學生如因個人學習因素之情事者，可向學校提出申請，學校得視該學生之學習狀況，

    編入適當之年級就讀。

                  

十、學生德行成績之考查，以八十分為基本分數，依導師對學生之考核、到課考勤及獎懲，

    分別予以加減分數，核計實得總分，並以一百分為滿分。

                  

十一、導師對學生之考核得依相關規定，參酌學生之智力、性向、興趣、家庭環境及社會背

      景等因素，綜合考評加減分數；其加減之分數以七分為限，並應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

      審議之。

                  

十二、學生之到課考勤及請假規定，由學校定之。



                  

十三、學生之獎懲，依下列規定：

      （一）獎勵：分為嘉獎、小功及大功。

      （二）懲罰：分為警告、小過、大過及留校察看。

      學生之獎懲，除應通知學生、導師、家長或監護人外，並於學期結束時列入德行成績

      計算。

      學生獎懲要點之規定，由學校自定之。

                  

十四、學生德行成績依第十點至第十三點規定考查結果，應以文字評述其德行表現，並依下

      列規定評定等第：

      （一）優等：九十分以上。

      （二）甲等：八十分以上未滿九十分。

      （三）乙等：七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四）丙等：六十分以上未滿七十分。

      （五）丁等：未滿六十分或全學期曠課達四十二節。

                  

十五、德行成績經評定丁等者，應提學生事務相關會議審議後，報校長核定，仍為丁等者，

      得輔導轉學。

      學校在考評學生德行成績丁等前，應先依相關規定進行適當輔導措施，並通知學生家

      長或監護人。

                  

十六、學生德行成績以上、下學期之平均分數為學年德行成績。德行成績於上學期達五十分

      以上且下學期成績及格者，其學年德行成績以及格論。

                  

十七、學生除公假、法定給假及法定應請之假外，全學期缺課達教學總日數二分之一者，應

      辦理休學。

                  

十八、學生修業期滿，每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及格，且德行成績每學年平均及格者，應發給畢

      業證書；其不符合畢業規定者，得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

                  

十九、學校為適應實際需要，應訂定補充規定，提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本局備

      查。學校依本要點所訂之規定，亦同。

                  




